附件2
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项目

申报书
项目名称： 
申报单位(盖章)： 
项目负责人：

联系电话： 
归口管理部门(盖章)：
起止年限： 

浙江省农业农村厅、浙江省财政厅制
二 ○ 二 五 年
编写提纲
一、立项必要性分析
试点项目的背景及意义、国内外相关情况、发展趋势、预期解决的重大问题、现有基础等。

二、建设内容

明确试点项目的具体建设内容，含研发制造、试验熟化与提升改造的主要内容、关键技术、实现路径、示范推广的方式途径、实施地区等。

三、建设期限

明确试点项目建设期限、计划进度安排。

四、建设单位
明确试点项目牵头承担单位（统筹协调部门）、专业科研院所、农机制造企业、推广机构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，并说明各单位主要承担任务，以及单位现有工作基础和条件。
五、项目投资和来源
说明投资概算，列明仪器设备购置、业务费、劳务费等，并提供基本测算说明。说明资金来源，包括中央、地方、自筹资金投入金额和主要用途。

六、预期目标

农机创新产品研发制造、试验熟化和示范推广等试点目标，重点解决的问题、主要技术经济指标、机具应用或产业化前景、标准规范、社会效益等，相关指标应尽量可量化、可评价。



